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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1988�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5-05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行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 ）、2015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

会议（“A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 2015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H 股类别股东会议” ，

连同临时股东大会及 A股类别股东会议统称“会议” ）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2015年 12月 4日

（二）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临时股东大会

（

1

）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

63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58

H

股股东人数

5

（

2

）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20,265,528,720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1,825,211,561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8,440,317,159

（

3

）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4.821557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5.160722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660835

2、A股类别股东会议

（

1

）

出席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A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

57

（

2

）

出席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553,653,454

（

3

）

出席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

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581032

3、H股类别股东会议

（

1

）

出席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H

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

2

）

出席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8,400,085,627

（

3

）

出席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H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

H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3.962345

根据本行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本行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临

时股东大会第 9项议案及 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会议情况，会议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优先股

股东未出席会议。

（四）会议由本行董事长田国立先生主持。 临时股东大会和 A股类别股东会议采取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网络投票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进行，由本行 A股股东参与。 H股类别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的方式。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 13人，出席 13人；

2、本行在任监事 7人，出席 6人，职工监事邓智英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选举朱鹤新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1,824,972,260 99.999875 96,701 0.000051 142,600 0.000074

H

股

27,749,236,039 97.570065 520,858,819 1.831410 170,222,301 0.598525

普通股合

计

：

219,574,208,299 99.686142 520,955,520 0.236513 170,364,901 0.077345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选举张金良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1,824,972,060 99.999875 96,701 0.000051 142,800 0.000074

H

股

27,749,235,939 97.570065 520,858,919 1.831410 170,222,301 0.598525

普通股合计

：

219,574,207,999 99.686142 520,955,620 0.236513 170,365,101 0.077345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 2014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监事长、股东代表监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1,824,970,260 99.999874 148,701 0.000078 92,600 0.000048

H

股

28,120,906,440 98.876909 145,689,419 0.512263 173,721,300 0.610828

普通股合

计

：

219,945,876,700 99.854879 145,838,120 0.066210 173,813,900 0.078911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1,825,022,260 99.999901 96,701 0.000051 92,600 0.000048

H

股

28,265,412,855 99.385013 1,250,004 0.004395 173,654,300 0.610592

普通股合计

：

220,090,435,115 99.920508 1,346,705 0.000611 173,746,900 0.078881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处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

外上市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1,825,022,260 99.999901 96,701 0.000051 92,600 0.000048

H

股

28,265,412,851 99.385013 1,250,008 0.004395 173,654,300 0.610592

普通股合计

：

220,090,435,111 99.920508 1,346,709 0.000611 173,746,900 0.078881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本行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1,824,972,260 99.999875 96,701 0.000051 142,600 0.000074

H

股

28,265,413,750 99.385016 1,248,108 0.004388 173,655,301 0.610596

普通股合计

：

220,090,386,010 99.920486 1,344,809 0.000610 173,797,901 0.078904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本行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1,825,037,160 99.999909 95,801 0.000050 78,600 0.000041

H

股

28,265,417,851 99.385030 1,247,008 0.004385 173,652,300 0.610585

普通股合计

：

220,090,455,011 99.920517 1,342,809 0.000610 173,730,900 0.078873

8、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

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91,825,036,260 99.999909 96,701 0.000050 78,600 0.000041

H

股

28,265,407,751 99.384995 1,253,108 0.004406 173,656,300 0.610599

普通股合计

：

220,090,444,011 99.920512 1,349,809 0.000613 173,734,900 0.078875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关于分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行 H 股股

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5,080,557 2.901584 1,441,709,544 92.794795 66,863,353 4.303621

H

股

28,265,378,651 99.384893 1,283,108 0.004511 173,655,400 0.610596

普通股合计

：

28,310,459,208 94.387167 1,442,992,652 4.810943 240,518,753 0.801890

A股类别股东会议

议案名称： 审议批准关于分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行 H 股股东

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5,080,557 2.901584 1,441,709,544 92.794795 66,863,353 4.303621

H股类别股东会议

议案名称： 审议批准关于分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行 H 股股东

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H

股

28,228,085,218 99.394367 1,770,904 0.006235 170,229,505 0.599398

（二）涉及重大事项，临时股东大会上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 5%以下 A股股东的表决

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审议批准关于选举朱鹤新先

生为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1,553,414,153 99.984598 96,701 0.006224 142,600 0.009178

2

审议批准关于选举张金良先

生为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1,553,413,953 99.984585 96,701 0.006224 142,800 0.009191

3

审议批准

2014

年度董事长

、

执行董事

、

监事长

、

股东代表

监事薪酬分配方案

1,553,412,153 99.984469 148,701 0.009571 92,600 0.0059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临时股东大会的第 1-8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临时股东大会的第 9 项议案，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即《审议

批准关于分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仅向本行 H 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

案》为特别决议案。 相关议案经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未经出席 A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有表决

权的 A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未获得 A 股类别股东会议

通过；经出席 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获得 H股类别股东会议通过。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因该议案未同时获

临时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H 股类别股东会议通过， 本行将不会向本行任何股东

（包括 A股股东和 H股股东）就分拆中银航空租赁私人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提供保证配额。

朱鹤新先生及张金良先生出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其各自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律师见证情况

1、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议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5 年修

订）》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会议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关于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4日

证券代码：002685�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5-065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

年

12

月

4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

员会对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

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0837� � � � �股票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5-08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4年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发行了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

本期短期公司债券

"

），本期短期公司债券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0

亿元， 票面利率为

4.65%

（详见

2014

年

12

月

3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4

年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簿记建档发行结果的公告》）。

2015

年

12

月

3

日， 本公司兑付完成本期短期公司债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5,232,500,000.00

元。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117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伟伦

"

）的通知，江苏伟

伦

2015

年

7

月

20

日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限售股

36,257,592

股（占公司总股

本

8.3837%

）已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相关股份质押解除手续。

截至目前，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165,259,343

股（占公司总

股本

432,475,779

股的

38.2124%

），未有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特此公告 。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0576� � � �证券简称：广东甘化 公告编号：2015－57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淘汰落后产能省级

财政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5

年淘汰落后产能省财政补

助项目计划的通知》（粤经信产业〔

2015

〕

127

号），公司获得淘汰落后产能省级财政补助金人

民币

565

万元。

2015

年

12

月

4

日，公司收到上述补助金人民币

565

万元。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上述财政补助金确认为营业外收入，计入

2015

年度损益。

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079�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15-111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撤回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药品注册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人福医药

"

） 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宜昌人福

"

，公司持有其

67%

的股权）于近日向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提交了撤回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药品注册的申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受理号：

CYHS1490006

剂型：片剂

规格：

5mg

（按氨氯地平计）

申请事项：仿制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

6

类

申报阶段：申报生产

申请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药品相关研发情况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适用于高血压病、慢性稳定性心绞痛及变异型心绞痛。根据南方医药

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

2014

年苯磺酸氨氯地平制剂在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销售额合计

达人民币

25

亿元。

宜昌人福于

2009

年

12

月就该药品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首次提交仿制药申请并

获得受理，

2012

年

12

月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并于

2014

年

1

月申报生产。 本次宜昌人福撤回该药

品的注册申请是结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有关药品的审评审批政策而审慎作出

的决定。基于目前国内临床试验的现状以及本品临床试验机构的建议，宜昌人福决定撤回该

仿制药申报生产的申请。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宜昌人福在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

300

万元

人民币，并且该药品非公司主导方向和重点研发品种，因此本次撤回该药品注册申请不会对

公司当期及未来生产经营与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医药研发工作，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由

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

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本次药品注册的撤回申请审批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5-112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增加

适应症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人福医药

"

）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宜昌人福

"

，公司持有其

67%

的股权）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现将批件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药物名称：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液

二、批件号：

2015L03976

、

2015L03977

、

2015L03978

三、剂型：注射剂

四、规格：

1ml:50μg

（以舒芬太尼计）、

2ml:100μg

（以舒芬太尼计）、

5ml:250μg

（以舒芬太尼计）

五、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六、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

3.4

类

七、申请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八、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定，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枸橼酸舒芬太尼属于阿片类强效镇痛药，是国家管制类麻醉药品。宜昌人福于

2005

年取

得枸橼酸舒芬太尼原料药及其注射液的药品生产批件，当年即生产上市，作为复合麻醉的镇

痛用药、全身麻醉大手术的麻醉诱导和维持用药。根据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

INCB

）报告，

2013

年舒芬太尼全球消耗量为

3.3kg

，中国是主要消耗国，约占

30.3%

；根据米内网专项信息数

据库，

2014

年国内舒芬太尼销售额达人民币

10.6

亿元， 主要生产厂商为宜昌人福和

IDT Bi－

ologika GmbH

。

枸橼酸舒芬太尼是芬太尼系列药物中镇痛效果最强的人工合成阿片类药物之一， 由于

其镇痛活性强，起效时间快，长期应用在体内无蓄积等特点，应用于镇痛具有突出的优点。

2012

年

10

月，宜昌人福根据国外同品种药品说明书的适应症，申请增加枸橼酸舒芬太尼注射

液通过

"

硬膜外给药

"

和

"

静脉给药

"

途径

"

用于手术患者术后镇痛

"

的适应症，并获得受理。根

据本次获得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同意本品按照化药

3.4

类要求

开展

"

硬膜外给药

"

用于术后镇痛的临床研究。宜昌人福将按批件要求开展临床试验，并于临

床试验结束后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递交临床试验数据及相关文件， 申请增加适应

症。因本研发项目为申请增加适应症，并且临床试验尚未展开，截至本公告日，宜昌人福的相

关研发投入不超过

50

万元。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

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药品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200771� � � �证券简称:杭汽轮 B� � � �公告编号:2015-84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分别刊登于 2015年 11月 17日和 2015年 12月

2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公告编号为：2015-79；2015-83。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12月 4日（星期五）13: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4日交易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5年 12月 3日 15:00至 2015年 12月 4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石桥路 357号）

会议接待中心第二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郑斌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51名，代表股份 505,759,297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08%。 其中：国家股股东（内资股东）代表 1 名，所持股份 479,824,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4%；境内上市外资股（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50

名，共代表股份 25,934,4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9 名，代表股份 499,337,536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6.2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92 名， 代表股份 6,421,76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

2、其他到会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机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该议案公司大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479,824,800 股）作为关联方

回避表决，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 / / / / /

B

股股东

25,820,996 99.5624% 112,001 0.4319% 1,500 0.0058%

合计

25,820,996 99.5624% 112,001 0.4319% 1,500 0.0058%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

（

中小股东是指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

，

下同

）

中小股东

25,820,996 99.5624% 112,001 0.4319% 1,500 0.0058%

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张小燕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 0 0 0 0

B

股股东

22,438,224 86.5188% 68,500 0.2641% 3,427,773 13.217%

合计

502,263,024 99.3087% 68,500 0.0135% 3,427,773 0.6777%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

中小股东

22,438,224 86.5188% 68,500 0.0135% 3,427,773 13.217%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集团公司申请使用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公司大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479,824,800 股）作为关联方

回避表决，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 / / / / /

B

股股东

25,305,688 97.5754% 14,000 0.5398% 488,809 1.8848%

合计

25,305,688 97.5754% 14,000 0.5398% 488,809 1.8848%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

中小股东

25,305,688 97.5754% 14,000 0.5398% 488,809 1.884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杜闻、姚振松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

程序、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和董秘签字的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200771� � � � �证券简称：杭汽轮 B� � � �公告编号：2015-85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因控股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汽轮集团 "）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名称：杭汽轮 B，证券代码：200771)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开市起停牌并披露《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33）。此后，公司每 5

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一、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情况说明

公司 8月 28日公告（2015-62）中披露，汽轮集团根据杭州市国资委的统一部署，正在筹

划汽轮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事项。 公司 11月 10日公告（2015-76）中披露，根据市国资委的

部署，对此项改革进行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的中介机构，已于 2015 年 10 月中旬启动审计与

评估工作。 杭汽轮集团也已经成立专门工作机构，配合杭州市国资委及中介机构开展工作。

鉴于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汽轮集团资产评估、公开挂牌、股权转让等必备程序，程序

复杂。 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延期复牌的议案并将此项议案提交公

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同日刊登于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

info.com.cn)刊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79）。

二、关于延期复牌的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5年 12月 4日召开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通过现场及网络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投票结果详见刊登于

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

载的《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84）。

三、公司股票延期复牌事项

根据股东大会审议结果，股东大会同意公司股票延期复牌，延期复牌时间不超过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个月，即不迟于 2016年 3月 4日之前复牌。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2月 7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依据事项进展

情况及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5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5－103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依那普利非洛地平缓释片

注册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2

月

3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

"

国家食药监总局

"

）发布了《关于

62

家企业撤回

87

个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2015

年第

259

号）。公告显示，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分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

"

白云山制药总厂

"

）撤回依那普利非洛地

平缓释片药品注册申请。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依那普利非洛地平缓释片

剂型：片剂

规格：马来酸依那普利

5mg

，非洛地平

5mg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化学药品

3.2

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

受理号：

CXHS1000176

粤

二、该新药研究情况

2005

年

2

月

6

日，国家食药监总局批准该药进行临床试验。

2010

年

7

月

6

日，白云山制药总厂向广东省食药监局提交生产申请。

该药品主要适应症：用于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特别适用于单独应用非洛地平（或其他

双氢吡啶类药物）、马来酸依那普利（或其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未能充分控制血压的

患者。

该药品在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尚未上市销售。

截至本公告日，制药总厂已投入研发费用约

650

万元。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关于补充资料的要求， 白云山制药总厂需就该药品

与国外原研上市品开展全面对比研究。因经多方查询，国外原研上市品已经撤市，无法完成

一致性对比研究，经综合考虑，白云山制药总厂申请撤回该药品注册申请。

本公司高度重视新药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今后仍

将一如既往的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各项研究工作。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

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5－104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盐酸

头孢替安酯片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分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

"

白云山制

药总厂

"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签发的盐酸头孢替安酯片

0.1g

、

0.2g

《药物临床

试验批件》。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临床试验批件的主要内容

（一）盐酸头孢替安酯片

0.1g

1

、药物名称：盐酸头孢替安酯片

2

、批件号：

2015L03700

3

、剂型：片剂

4

、规格：按

C18H23N904S3

计

0.1g

5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6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

3.1

类

7

、申请人：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四

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

8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定，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二）盐酸头孢替安酯片

0.2g

1

、药物名称：盐酸头孢替安酯片

2

、批件号：

2015L03701

3

、剂型：片剂

4

、规格：按

C18H23N904S3

计

0.2g

5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6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

3.1

类

7

、申请人：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四

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

8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规定，同意本品进行临床试验。

二、该新药研发情况

盐酸头孢替安酯片是第二代口服头孢菌素， 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均有广谱

的抗菌作用，主要适应症为敏感菌引起的呼吸系统感染、泌尿系统感染、五官科感染以及皮

肤软组织感染。

截至本公告日，白云山制药总厂合计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约

400

万元。

白云山制药总厂于

2012

年提交该品种临床试验申请并于近日首次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本公司将严格按批件要求开展临床试验， 并于临床试验结束后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递交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文件，申报生产批文。医药产品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附加值的

特点，药品从前期研发到临床试验，从注册申报到产业化生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不

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本公司将根据药品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0978� � � �证券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5-100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 12月 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槐东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02,946,827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7.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绍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

托副董事长刘壮青先生主持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其他董事、全体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黄贞、邹志峰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刘伟宏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02,942,227 99.999 4,600 0.001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继 续 停

牌的议案

32,608,135 99.986 4,600 0.014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邹志峰、黄贞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宜华木业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2月 5日

证券代码：600978� � � � �证券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码：临 201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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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 8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司拟筹划非行政许可类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年 8月 28

日起停牌。 公司于 2015年 9月 8日发布了《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停牌公告》，停牌期间，公司

每 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5年 11月 1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

公司停复牌及相关信息披露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要求，该议案已获得公司 2015年度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2月 7日起继续停

牌不超过二个月，预计公司股票不晚于 2016年 1月 30日复牌。

一、重组框架介绍

（1）主要交易对方

公司经前期与多方接触沟通， 初步确定本次潜在交易对方为新加坡注册的私人有限公司

---BEM� HOLDINGS� PTE� LTD（以下简称“BEM” ），BEM系华达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达利” ）的控股股东，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理想家居国际有限公司作为收购主体根据新加坡公司

法以法院方案全面收购华达利 100%股票并依据新加坡法律将华达利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退市。

（3）标的资产情况

华达利系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的公司，主要从事皮革沙发和皮革家具的生产、

进口和出口业务，并销售及分销软垫家具及家居产品，其位于新加坡的总部负责华达利的全球运

营。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 公司与交易对方持续进行了多轮商务谈判， 积极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案，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 公司已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正中珠江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介机构” ）签订保密协议，组

织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初步尽职调查。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订谅解备忘录，就本次交易的商

业目的、协商机制、尽职调查安排以及排他性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双方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约

定，公司已组织协调中介机构开展对标的公司新加坡总部及国内子公司开展全面尽职调查、重组

方案研究论证等各项工作。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海外上市公司股权收购，且标的公司

大部分销售业务在海外，公司已聘请海外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海

外法律问题及相关事项开展核实、论证工作，并对标的公司海外子公司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工作。

2015年 11月 18日，公司与交易对手 BEM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对双方合作意向作

了约定。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交易方案、交易对价等具体合作内容尚在谈判、沟通中。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聘请的财务顾问正在对标的公司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境内外法律顾问正

在开展法律尽职调查工作，审阅交易对方提供的有关尽职调查文件，并就法律尽职调查过程中发

现的相关法律问题开展核实、论证工作。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海外收购，交易标的为海

外上市公司的股权，且标的公司大部分销售业务在海外，其集团下属拥有境内子公司 11家，境外子

公司 20家，且分布区域较广，尽职调查工作量较大，各方仍需要更多时间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及法律

文件准备完善等工作；同时，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表明了双方的合

作意向，并对合作的原则性条款做了约定，以作为公司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依据，具体事项需要以双

方进一步协商且另行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正式交易文件为准，需要履行各自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

程序。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在本次重组预案或报告书披露前，有关

各方仍需对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相关事项进行协商沟通，因此公司股票预计无法按期复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公司后续将加快推进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各方面尽职调查工作， 就合作细节进行深入

谈判沟通，公司将及时履行重大资产重组所需的内外部决策程序，确保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

实施。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2月 7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二个月，预计公司股票不晚于 2016年 1月 30日复牌。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5日


